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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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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加强本市机动车维修和综合性能检测经营的管理，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和掌握机动车维修、综合性能检测经营的基本状况，根据《上海市统计管理条例》、《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调查范围及对象
本制度的统计调查对象和填报范围是本市依法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业务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本制度所称机动车维修经营，是指以维持或者恢复机动车技术状况和正常功能，延长机动车使用寿命为作业任务所进行的维护、修理以及维修救援等相关经营活动。本制度所称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是指符合《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条规定的相关业务。
(三)调查内容
本制度规定的主要统计调查内容包括机动车维修经营和综合性能检测业户基本情况及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四)实施办法
本制度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制定，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区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协助负责机动车维修和综合性能检测企业的统计调查工作布置、业务培训、统计监督和检查等工作。
(五)报告期别
本制度为年、定报统计报表制度，年报为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交汽修年1表）、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年报（交汽修年2表）和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年报（交汽修年3表）；定报为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月报（交汽修月1表）和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月报（交汽修月2表）。
（六）填报对象和调查方式
机动车维修一、二类企业为全面调查，填报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交汽修年1表）和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月报（交汽修月1表），12月月报免报；机动车维修三类企业为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方案见附录1)，填报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交汽修年1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为全面调查，填报《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年报》（交汽修年2表）和《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月报》（交汽修月2表），12月月报免报。
机动车维修个体户为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方案见附录2），填报《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年报》（交汽修年3表）。
(七)报送方式
[bookmark: _Hlk93578982]采用网上直报方式。具体报送时间见报表目录。
1、机动车维修网上直报网址  http://183.194.247.87:9093/；
2、综合性能检测网上直报网址  http://183.194.248.208:2522/homepage。
（八）填报要求
1、各级填报单位在填报报表过程时，不得随意使用简化字或符号。
2、各级填报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表式及计量单位和计算方法填报，不得随意改动表式或改变计量单位的大小。统计报表中的各项数字栏内不应出现空格，也不得用“同上”、“同左”等词表示与相邻一项内容相同。空项应用“—”标记。
3、以“万”为计量单位的指标数值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其他指标数值均四舍五入保留整数。
4、所有报表都须完整、准确地填写表头和表尾，包括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方式等，并如实填写报出日期。
5、已报送的有关统计数据不得随意更改。
6、本制度规定的报送日期遇双休日不顺延，遇国定假日可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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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1) 基层年报表式

	交汽修年1表
	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
	年 报
	机动车维修企业
	法人单位
	次年1月15日前

	交汽修年2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年报
	年 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法人单位
	次年1月15日前

	交汽修年3表
	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年报
	年 报
	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
	个体经营户
	次年1月15日前

	(2) 基层定报表式

	交汽修月1表
	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月报
	月 报
	机动车维修一、二类企业
	法人单位
	次月15日前
12月免报

	交汽修月2表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月报
	月 报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法人单位
	次月15日前
12月免报












三、调查表式
基层年报表式
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
	备案证号：沪□□□□□□□□□□□□□_□□□
	
	表    号：
	交汽修年1表

	许可证号：沪□□□□□□□□□□□□□_□□□
	
	制定机关：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
	上海市统计局

	填报单位地址：
	
	批准文号：
	沪统审字〔2022〕5号

	
	
	有效期至：
	2024年6月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⑴
	甲
	人
	丙
	⑴

	一、资产总计
	万元
	01
	
	3.高级职称
	人
	37
	

	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02
	
	其中：高级工程师
	人
	38
	

	二、场区面积
	平方米
	03
	
	4.中级职称
	人
	39
	

	      厂房面积
	平方米
	04
	
	其中：工程师
	人
	40
	

	三、设备合计
	台
	05
	
	5.初级职称
	人
	41
	

	      通用设备
	台
	06
	
	其中：助理工程师
	人
	42
	

	      专用设备
	台
	07
	
	技术员
	人
	43
	

	      检测设备
	台
	08
	
	6.其他
	人
	44
	

	      其他
	台
	09
	
	（二）技术工人
	人
	45
	

	四、维修收入
	万元
	10
	
	1.汽车维修工
	人
	46
	

	五、完成维修量合计
	辆次
	11
	
	高级技师
	人
	47
	

	      其中：LPG或CNG维修量合计
	辆次
	12
	
	技师
	人
	48
	

	1.整车大修
	辆次
	13
	
	高级工
	人
	49
	

	乘用车
	辆次
	14
	
	中级工
	人
	50
	

	客车
	辆次
	15
	
	初级工
	人
	51
	

	货车
	辆次
	16
	
	2.汽车维修电器工
	人
	52
	

	2.总成大修
	辆次
	17
	
	高级技师
	人
	53
	

	3.汽车维护
	辆次
	18
	
	技师
	人
	54
	

	乘用车
	辆次
	19
	
	高级工
	人
	55
	

	其中:二级维护
	辆次
	20
	
	中级工
	人
	56
	

	客车
	辆次
	21
	
	初级工
	人
	57
	

	其中:二级维护
	辆次
	22
	
	3.汽车维修钣金工
	人
	58
	

	货车
	辆次
	23
	
	高级技师
	人
	59
	

	其中:二级维护
	辆次
	24
	
	技师
	人
	60
	

	4.汽车小修
	辆次
	25
	
	高级工
	人
	61
	

	乘用车
	辆次
	26
	
	中级工
	人
	62
	

	客车
	辆次
	27
	
	初级工
	人
	63
	

	货车
	辆次
	28
	
	4.汽车维修油漆工
	人
	64
	

	5.专项维修
	辆次
	29
	
	高级技师
	人
	65
	

	6.摩托车维修
	辆次
	30
	
	技师
	人
	66
	

	7.其它机动车维修
	辆次
	31
	
	高级工
	人
	67
	

	六、车辆返修辆次
	辆次
	32
	
	中级工
	人
	68
	

	七、从业人数
	人
	33
	
	初级工
	人
	69
	

	（一）管理人员
	人
	34
	
	5.其他
	人
	70
	

	1.技术负责人
	人
	35
	
	（三）其他人员
	人
	71
	

	2.质量检验员
	人
	36
	
	八、维修救援
	辆次
	7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计量单位为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他计量单位保留整数。
2.逻辑关系：05=06+07+08+09，11=13+17+18+25+29+30+31,13=14+15+16，18=19+21+23，25=26+27+28，
33=34+45+71,34=35+36+37+39+41+44,45=46+52+58+64+70,46=47+48+49+50+51,
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
01≥02,11≥12，19≥20,21≥22,23≥24,37≥38，39≥40，41≥42+43。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年报
	备案证号：沪□□□□□□□□□□□□□_□□□
	
	表    号：
	交汽修年2表

	许可证号：沪□□□□□□□□□□□□□_□□□
	
	制定机关：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
	上海市统计局

	填报单位地址：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沪统审字〔2022〕5号

	
	
	2024年6月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⑴
	甲
	人
	丙
	⑴

	一、资产总计
	万元
	01
	
	网络管理员
	人
	27
	

	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02
	
	档案管理员
	人
	28
	

	二、年检测能力
	辆次
	03
	
	四、检测设备合计
	台（套）
	29
	

	三、从业人员
	人
	04
	
	发动机检测设备
	台
	30
	

	    1.管理人员
	人
	05
	
	底盘检测设备
	台
	31
	

	高级工程师
	人
	06
	
	其他检测设备、仪具
	台（套）
	32
	

	工程师
	人
	07
	
	五、场区面积
	平方米
	33
	

	助理工程师
	人
	08
	
	厂房面积
	平方米
	34
	

	技术员
	人
	09
	
	六、检测完成量
	辆次
	35
	

	其他
	人
	10
	
	其中：核查结合等评
	辆次
	36
	

	    2.技术工人
	人
	11
	
	1.维修竣工检测
	辆次
	37
	

	技师及以上
	人
	12
	
	整车修理
	辆次
	38
	

	高级工
	人
	13
	
	总成修理
	辆次
	39
	

	中级工
	人
	14
	
	其他检测
	辆次
	40
	

	初级工
	人
	15
	
	2.等级评定检测
	辆次
	41
	

	其他
	人
	16
	
	一级车
	辆次
	42
	

	3.岗位人员
	人
	17
	
	二级车
	辆次
	43
	

	授权签字人员
	人
	18
	
	三级车
	辆次
	44
	

	技术负责人
	人
	19
	
	3.新车核查
	辆次
	45
	

	质量负责人
	人
	20
	
	4.维修质量监督检测
	辆次
	46
	

	检验员
	人
	21
	
	5.质量仲裁检测
	辆次
	47
	

	    其中：引车员
	人
	22
	
	6.委托检测
	辆次
	48
	

	    其中：外观检测员
	人
	23
	
	7.其他
	辆次
	49
	

	    其中：底盘检验人员
	人
	24
	
	七、营业收入
	万元
	50
	

	    其中：登录员
	人
	25
	
	其中:检测收入
	万元
	51
	

	仪器设备管理员
	人
	2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计量单位为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他计量单位保留整数。
2.逻辑关系：04=05+11+17，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6+27+28，
21=22+23+24+25，29=30+31+32，35=37+41+45+46+47+48+49-36，37=38+39+40，41=42+43+44，
01≥02，41≥36，45≥36，50≥51。

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年报抽样调查表
	备案证号：沪□□□□□□□□□□□□□_□□□
	
	表    号：
	交汽修年3表

	许可证号：沪□□□□□□□□□□□□□_□□□
	
	制定机关：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
	上海市统计局

	填报单位地址：
	批准文号：
	沪统审字〔2022〕5号

	
	有效期至：
	2024年6月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⑴

	营业面积
	平方米
	01
	

	设备合计
	台（套）
	02
	

	年末从业人员数
	人
	03
	

	全年维修收入
	万元
	0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计量单位为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他计量单位保留整数。


基层定期报表表式
机动车维修企业经济技术指标月报
	备案证号：沪□□□□□□□□□□□□□_□□□
	
	表    号：
	交汽修月1表

	许可证号：沪□□□□□□□□□□□□□_□□□
	
	制定机关：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
	上海市统计局

	填报单位地址：
	批准文号：
	沪统审字〔2022〕5号

	
	 
	有效期至：
	2024年6月

	20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1-本月累计

	甲
	乙
	丙
	⑴
	⑵

	一、完成维修量合计
	辆次
	01
	
	

	      其中:LPG或CNG
	辆次
	02
	
	

	    1.整车大修
	辆次
	03
	
	

	        乘用车
	辆次
	04
	
	

	        客车
	辆次
	05
	
	

	        货车
	辆次
	06
	
	

	    2.总成大修
	辆次
	07
	
	

	    3.汽车维护
	辆次
	08
	
	

	        乘用车
	辆次
	09
	
	

	            其中：二级维护
	辆次
	10
	
	

	        客车
	辆次
	11
	
	

	            其中：二级维护
	辆次
	12
	
	

	        货车
	辆次
	13
	
	

	            其中：二级维护
	辆次
	14
	
	

	    4.汽车小修
	辆次
	15
	
	

	        乘用车
	辆次
	16
	
	

	        客车
	辆次
	17
	
	

	        货车
	辆次
	18
	
	

	    5.专项维修
	辆次
	19
	
	

	    6.摩托车维修
	辆次
	20
	
	

	    7.其它机动车维修
	辆次
	21
	
	

	二、维修返修辆次
	辆次
	22
	
	

	三、维修收入
	万元
	23
	
	

	四、维修救援
	辆次
	2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计量单位为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他计量单位保留整数。
2.逻辑关系：01=03+07+08+15+19+20+21，03=04+05+06，08=09+11+13，15=16+17+18,
01≥02,03＞04，09≥10，11≥12，13≥14。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月报
	备案证号：沪□□□□□□□□□□□□□_□□□
	
	表    号：
	交汽修月2表

	许可证号：沪□□□□□□□□□□□□□_□□□
	
	制定机关：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
	上海市统计局

	填报单位地址：
	批准文号：
	沪统审字〔2020〕5号

	
	 
	有效期至：
	2024年6月

	20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1-本月累计

	甲
	乙
	丙
	⑴
	⑵

	一、完成检测量
	辆次
	01
	
	

	      其中：核查结合等评
	辆次
	02
	
	

	    1.维修竣工检测
	辆次
	03
	
	

	        整车修理
	辆次
	04
	
	

	        总成修理
	辆次
	05
	
	

	        其它检测
	辆次
	06
	
	

	    2.等级评定检测
	辆次
	07
	
	

	        一级车
	辆次
	08
	
	

	        二级车
	辆次
	09
	
	

	        三级车
	辆次
	10
	
	

	    3.新车核查
	辆次
	11
	
	

	    4.维修质量监督检测
	辆次
	12
	
	

	    5.质量仲裁检测
	辆次
	13
	
	

	    6.委托检测
	辆次
	14
	
	

	    7.其他
	辆次
	15
	
	

	二、等级评定一次合格率
	%
	16
	
	-

	三、等级评定当日合格率
	%
	17
	
	-

	四、营业收入
	万元
	18
	
	

	其中:检测收入
	万元
	19
	
	

	           初检费
	万元
	20
	
	

	           复检费
	万元
	21
	
	

	           调试费
	万元
	22
	
	

	五、平均检测收费
	元/辆次
	23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计量单位为万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其他计量单位保留整数。
2.逻辑关系：01=03+07+11+12+13+14+15-02；03=04+05+06；07=08+09+10，19=20+21+22，23=19÷01，
07≥02，11≥02，18≥19。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维修企业报表(交汽修年1表、交汽修年3表、交汽修月1表)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机关、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许可（备案）证号 指经营单位在上海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许可（备案）证注册号。
单位地址  要求写明单位注册地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以及具体街（路）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固定资产净值  按企业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净值数填列。
场区面积  指厂房、办公楼、停车场等实际的占地面积。
厂房面积  指从事维修生产作业实际使用的建筑面积。
设备合计
1、通用设备：指工业企业间通用的设备。如普通车床，钻床，电焊设备，氧一乙炔焊设备，钎焊设备，液压或机械压力机，空气压缩机，砂轮机，钳工工作台及设备，除锈设备等。
2、专用设备：指专门用于汽车维修作业的设备。①发动机总成修理作业专用设备：包括立式精镗床，立式衍磨面。磨气门机，气门座铣削及气门与气门座研磨设备或工具，连杆校正器，连杆衬套加工设备，轴瓦加工设备，机油加注器，发动机冷、热磨合设备，发动机二次清洁设备，曲轴磨床。②底盘各总成修理作业专用设备：包括制动鼓和制动盘修理设备，制动蹄磨擦片和制动块磨擦块修理设备，轮胎轮辋拆装设备，离合器磨擦片修理设备，润滑油，脂加注器，车架校正设备，前轴校正设备。
3、检测设备：指用于检验、测试、诊断汽车整车性能、故障及总成、零部件技术状况的设备。①发动机总成修理作业试验，检测与诊断设备：包括发动机综合检测仪，汽缸体，汽缸盖和散热器水压试验设备，燃烧室容积测量装置，汽缸漏气量检测仪，曲轴箱窜气测量仪，工业纤维内窥镜，润滑油质量检测仪，润滑油分析仪，废气分析仪，烟度计，声级计，油耗计，无损探伤设备，汽油泵，化油器试验设备，喷油泵喷油器试验设备，曲轴，飞轮与离合器总成动平衡机，电控汽油喷射系统检测设备。②底盘各总成修理作业试验，检测与诊断设备：包括前轴检测装置，制动检测设备，四轮定位仪或转向轮定位仪，转向盘转动量和扭矩检测仪、车轮动平衡机、车速表试验台，传动轴动平衡机、侧滑试验台、底盘测功设备。
4、其它：指除通用、专用、检测设备外的其他设备，如清洗拆装作业设备等。如清洗拆装作业设备，汽车外部清洗设备，零件清洗设备，轮胎螺母拆装机或专用拆装工具，悬架弹簧螺栓螺母拆装机或专用拆装工具，半轴套管拆装机举升设备，拆装起重，搬运设备，电器修理作业设备，充电机，电器试验台前照灯检测设备车身总成修理作业设备车身校正设备，剪板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折弯机，喷烤漆房，调漆设备，型材切割机，工业通讯机，铆接设备等。
维修收入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已实现的营业款总金额（含税）。
完成维修量合计  指报告期内完成的各类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的总量。包括整车大修、总成大修、汽车维护（汽车保养）、汽车小修、专项修理、摩托车维修、其它机动车维修。
1、机动车：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乘用或（和）运送物品或进行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和挂车等，但不包括任何在轨道上运行的车辆。
①乘用车：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的汽车，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最多不超过九个座位。它也可牵引一辆挂车。
②客车：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的商用车辆，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超过九座。客车可分为单层和双层车，也可牵引一挂车。
③货车：主要为载运货物而设计和装备的车辆，可牵引一辆挂车。
④摩托车：指采用机械驱动方式，最高设计车速大于50km/h，或排量大于50ml的两轮或三轮车辆。
⑤ 其它机动车：除乘用车、客车、货车、摩托车以外的车辆，主要包括装载机械、施工机械等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车辆（如叉车、汽车起重机等），以及拖拉机等机动车。
2、整车大修：通过修复或更换汽车零部件（包括基础件），恢复汽车完好技术状况和完全（或接近完全）恢复汽车寿命的修理。
3、总成大修：为恢复汽车总成完好技术状况（工作能力）和寿命而进行的作业。包括：发动机总成大修。
4、汽车维护（汽车保养）：为维持汽车完好状况或工作能力而进行的作业。包括：日常维护、定期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季节性维护、走合维护等。
汽车二级维护：以清洁、补给、润滑、紧固，检查、调整制动系、转向操纵系、悬架等安全部件，并拆检轮胎，进行轮胎换位，检查调整发动机工作状况和汽车排放相关系统等为主的维护作业。
5、汽车小修：通过修理或更换个别零件，消除车辆在运行过程中或维护作业中发生或发现的故障或隐患，恢复汽车工作能力的作业。
6、专项修理：对国标GB/T16739.3-2004制定的三类汽车维修业户作业项目范围内某一总成或零部件进行的修理。（具体项目分类见上）
7、摩托车维修：指各类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8、其它机动车维修：指除乘用车、客车、货车、摩托车以外的机动车的修理与维护。
9、LPG或CNG：指石油液化气（LPG）及天然压缩气（CNG）的改装及维修。
返修辆次  指修理车辆在质保期内，由于企业对原保修项目修理不善而引起的返修车辆次数。质保期的规定如下：
整车大修或总成大修：竣工出厂一百天或行驶里程20000公里；
二级维护：竣工出厂三十天内或行驶里程5000公里；
除二级维护外的汽车维护、汽车小修及专项修理：竣工出厂十天或行驶里程2000公里。
从业人员  指报告期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从业人员不包括：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建筑业整建制使用的人员。
具体人员分类如下：
1、管理人员：指担负行政、生产、经济和政治等管理工作的人员数，按职称分为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和无职称。
高级职称：指取得有关部门认可的高级职称的人员数。
高级工程师：指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人员数。
中级职称：指取得有关部门认可的中级职称的人员数。
工程师：指取得工程师职称的人员数。
初级职称：指取得初级职称的人员数。
助理工程师：指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的人员数。
技术员：指取得技术员职称的人员数。
无职称：指未取得任何职称的人员数。
2、技术工人：指直接从事生产的各工种的技术工人数。按技术工种分为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电器工、汽车维修钣金工、汽车维修油漆工和其他；按技术等级分为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和初级工五类。
汽车维修工：指直接从事生产并取得汽车维修工等级工证的人员数。
汽车维修电器工：指直接从事生产并取得汽车维修电工等级工证的人员数。
汽车维修钣金工：指直接从事生产并取得汽车维修钣金工等级工证的人员数。
汽车维修油漆工：指直接从事生产并取得汽车维修漆工等级工证的人员数。
其他：指直接从事生产并取得其他等级工证的人员或未取得等级工证的人员数。
3、其他人员：指除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以外，在企业各部门及各车间从事后勤等其他工作的人员数。
维修救援  指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对于中途抛锚车辆所实施的各种形式(包括技术咨询、车辆配件或消耗材料供应、现场维修、将车辆拖离抛锚地点送往维修企业等)的救助作业。
(二)综合性能检测站报表（交汽修年2表、交汽修月2表）
年检测能力  指综合性能检测站年设计检测能力。
从业人员  指报告期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从业人员不包括：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建筑业整建制使用的人员。
具体人员分类如下：
岗位人员：指除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以外，在企业各部门及各车间从事后勤等其他工作的人员数。
包括：
授权签字人员：具有理工科类专业的大专（含）以上学历、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水平（含技师）或同等能力，三年以上的汽车维修或检测工作经历，经考核合格。
技术负责人：具有理工科类专业的大专（含以上学历）、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水平（含技师）或同等能力；三年以上的汽车维修或检测工作经历。
质量负责人：具有大专（含）以上学历、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水平（含技师）或同等能力；三年以上的汽车维修或检测工作经历。
检验员：具有高中（含技校）以上学历。
引车员：具有高中（含技校）以上血流量；持有与承检车型相适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三年以上）。
外观检测员，底盘检验人员：具有高中（含技校）以上学历，汽车维修或检测工作1年以上。
登录员：具备熟练操作和使用计算机的能力。
仪器设备管理员：具有理工类专业中专（含技校）以上学历。
网络管理员：具有中专（含技校）以上学历，经过计算机相关专业培训。
档案管理员：具有高中（含技校）以上学历。
检测设备合计
1、发动机检测设备：包括发动机综合检测仪、气缸漏气量检测仪、曲轴箱窜气检测仪、工业纤维内窥镜、气缸压力表、真空表、发动机转速表、发动机油耗仪、尾气分析仪、烟度计或柴油车尾气排放可污染物检测仪、ASM尾气排放检测装备、润滑油油质分析仪等。
2、底盘检测设备：包括制动力检测台、轴（轮）重仪、MFDD路试制动减速度仪、制动踏板力度、驻车制动操纵力计、侧滑试验台、四轮定位仪、转向轮定位仪、转角仪、前束尺、转向盘自由转动量及操纵力检测仪、悬挂特性测试台、车轮动平衡机、轮胎气压表、底盘间隙检查台等。
3、其他检测设备：包括底盘测功机、车速表试验台、非接触式汽车性能检测仪、前照灯检测仪、声级计、淋雨试验场、光泽度仪、磁力探伤仪、温度计、拉力计、各种长度计量器具等。
场区面积  指厂房、办公楼、停车场等实际的占地面积。
厂房面积  指从事检测作业实际使用的建筑面积。
完成检测量  指报告期内实际完成的各类检测车辆次数。
维修竣工检测：指汽车维修竣工出厂前，为确保汽车维修质量而进行的检测作业。包括：整车修理竣工检测（大修）、二级维护竣工检测、总成修理竣工检测(如发动机大修)以及事故车检测等其它检测。
等级评定检测：为评价车辆技术等级而对车辆实施的检测作业。
①一级车：根据《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进行检测评定达到一级的车辆； 
②二级车：根据《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进行检测评定达到二级的车辆；
③三级车：根据《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进行检测评定达到三级的车辆；
维修质量监督检测：指维修行业管理部门为监督检查汽车维修质量而对维修出厂后的车辆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检作业。
质量仲裁检测：为处理汽车维修质量或检测质量纠纷，由有关部门委托而进行的检测作业。
委托检测：指接受交通、公安、商检、计量、保险等部门的委托，对车辆综合性能或各单项性能进行检测、诊断。
其他：对车辆改装、改造、报废及其有关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科研成果等项目进行检测。
等级评定一次合格率、等级评定当日合格率计算公式如下：

等级评定一次合格车辆：指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检测时，初检即符合合格车条件的车辆为等级评定一次合格车辆。（法规规定某些用途的车辆必须达到一级车或二级车标准为合格；一般用途车辆达到三级车为合格）

等级评定当日合格车辆：指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检测时，当日检测评定为合格车的为等级评定当日合格车辆。
营业收入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检测收入：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已实现的检测款的总金额（检测收入、含税）。
初检费：指按规定项目初检所产生的费用总和。
复检费：指初检不合格项目发生复检所产生的费用总和。
调试费：指因复检需要对车辆进行调试所产生的费用总和。
平均检测收费计算公式如下

（维修竣工前检测和等级评定检测）

五、附    录
1、机动车维修三类企业抽样调查方案（试行）
（一）、调查目的
收集机动车维修三类企业样本单位经济技术指标，更好地满足科学测算年度全市机动车维修行业三类维修企业部分数据的需要。
（二）、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市依法从事三类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
（三）、调查内容
样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具体调查内容包括资产总计、厂区面积、设备合计、维修收入、完成维修量、车辆返修辆次、从业人数和维修救援。
（四）、抽样方法与样本选取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调查方法，从当年本市从事三类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业户库中抽选样本单位。控制核心指标（资产总计）的抽样精度，要求在95%的置信度下，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10%以内。
实际抽选时，要综合考虑各机动车维修三类企业的分布结构和实际可操作性，及样本单位自身的稳定性、配合度与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五）、报送方式
机动车维修三类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抽样报表实行以网上直报方式。网上报送网址及报送方式由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另行通知。
（六）、组织实施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负责制定调查方案。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区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七）、数据质量控制
机动车维修三类企业经济技术指标年报抽样调查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每年随机抽取部分样本进行回访，对样本代表性进行评估和校准，对基础数据进行审核分析。各相关专业要加强数据收集基础工作，加强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及时、独立上报数据。


2、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方案（试行）
（一）、调查目的
收集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样本单位基本情况及经营情况，更好地满足科学测算年度全市机动车维修行业个体经营户部分数据的需要。
（二）、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市依法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个体经营户。
（三）、调查内容
样本单位的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具体指标包括营业面积、设备合计、年末从业人员数、全年维修收入等。
（四）、抽样方法与样本选取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调查方法，从当年本市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个体经营户业户库中抽选样本单位。控制核心指标（全年维修收入）的抽样精度，要求在95%的置信度下，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10%以内。
实际抽选时，要综合考虑各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的分布结构和实际可操作性，及样本单位自身的稳定性、配合度与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五）、报送方式
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抽样报表实行以网上直报方式。网上报送网址及报送方式由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另行通知。
（六）、组织实施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负责制定调查方案。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区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七）、数据质量控制
机动车维修个体经营户年度抽样调查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每年随机抽取部分样本进行回访，对样本代表性进行评估和校准，对基础数据进行审核分析。各相关专业要加强数据收集基础工作，加强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及时、独立上报数据。
